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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继承制度的本土化及其对我国继承法的启示

) ) ) 以青海世居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为例

王  刚

  内容提要:伊斯兰继承制度是伊斯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继承主体、继承方式、继承

原则及遗产分配等方面均有其优点。然而,在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共同影响下, 伊斯兰继

承制度在我国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已被异化。本土化的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源

于伊斯兰法却异化为颇具民族特色的继承习惯。我国继承立法应从立法技术、继承主体地位平

等和广泛性、传统知识继承、国家法对少数民族习惯的有效整合等方面对伊斯兰继承制度之合

理部分予以借鉴,以期对构建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和谐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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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青海民族学院法学院教师。

依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世界历史上有中华法系、印度法系、阿拉伯法系 (伊斯兰法系 )、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五大法系。伊斯兰法系作为其中之一,至今仍影响着许多国家的政治、

经济、法律、文化,甚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完全可以与其他法系相媲美。

作为展现伊斯兰法辉煌成就的继承法, /在整个伊斯兰民法体系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和较重要的

位置。其内容也比较繁杂 0。1 1 2 由于不同法系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除伊斯兰国家外,伊斯

兰继承法颇受世人冷落,对其探讨、研究者寥寥无几。作为深受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影响较多的

中国,几乎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被边缘化了的知识传统:有这样一个群体,尽管其受现行

国家法律规制,但也决不可否认,深受伊斯兰法影响的他们,同样 /臣服 0于伊斯兰法。在诸多

民事领域,对伊斯兰法的遵循使现行国家法律望尘莫及,其涉及物权、债权、婚姻家庭、继承等

方面。可以说,伊斯兰法在这些领域对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国

家法。然而,从实际来看,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并非完全传承于伊斯兰法,而掺杂着伊斯兰文

化与儒家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契合。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回族、撒拉族民商事习惯,尤其是

其继承习惯无疑是影响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不容忽视的因素,对其严厉遏制,抑或加以甄别地扬

弃,予以包容和 /同情的理解0,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以青海世居回族、撒拉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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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斯兰继承制度为切入点,在肯定其对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产生深远影响的基础上,欲拣

选其比较完善的立法技术和比较成熟的制度为我所用。

一  伊斯兰继承制度1 2 2
述评

毋庸置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共同信仰,构成了回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与

其他民族不尽相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在回族、撒拉族聚居的地区, / 5古兰经 6和 5圣训 6

仍对其日常生活具有支配性的作用0。1 3 2 5古兰经6和 5圣训 6作为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的最高

行为准则,是其生活和行为的主要依据,在回族、撒拉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作为伊斯兰

法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继承制度,在 5古兰经 6相关章节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制。

5古兰经 6云: /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女子也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

遗财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各人应得法定的部分。析产的时候,如有亲戚、孤

儿、贫民在场,你们当以一部分遗产周济他们,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言语。01 4 2 ( 5古兰经 64: 7

- 8) /真主为你们的子女而命令你们。一个男子,得两个女子的份子。如果亡人有两个以

上的女子,那未,她们共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如果只有一个女子,那末,她得二分之一。如果

亡人有子女,那末,亡人的父母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如果他没有子女,只有父母承受遗产,

那末,他母亲得三分之一。如果他有几个兄弟姐妹, 那末, 他母亲得六分之一。 [这种分

配 ] ,须在交付亡人所嘱的遗赠或清偿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 ) ) ) 你们的父母和子女,谁对

于你们是更有裨益的,你们不知道 ) ) ) 这是从真主降示的定制。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

的。如果你们的妻室没有子女,那末,你们得受她们的遗产的二分之一。如果她们有子女,

那末,你们得受她们的遗产的四分之一。 [这种分配 ] ,须在交付亡人所嘱的遗赠或清偿亡

人所欠的债务之后。如果你们没有子女,那末,你们的妻室得你们遗产的四分之一。如果你

们有子女,那末,她们得你们遗产的八分之一。 [这种分配 ] ,须在交付亡人所嘱的遗赠或清

偿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如果被继承的男子或女子,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只有 [同母异父

的 ]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那末,他和她,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如果被继承者有 [同母异父

的 ]更多的兄弟和姐妹,那末,他们和她们,均分遗产的三分之一。 [这种分配 ] ,须在交付亡

人所嘱的遗赠或清偿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但留遗嘱的时候,不得妨害继承人的权利。这是

从真主发出的命令。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0 ( 5古兰经 64: 11- 12 ) /信道的人们啊! 你

们不得强占妇女,当作遗产,也不得压迫她们,,0 ( 5古兰经 64: 19) /他们请求你解释律例。

你说: -真主为你们解释关于孤独人的律例。如果一个男人死了,他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姐

姐或妹妹,那末,她得他的遗产的二分之一;如果她没有儿女,那他就继承她。如果他的继承

人是两个姐姐或妹妹,那末,她们俩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如果继承人是几个兄弟姐妹,那末,

一个男人得两个女人的份子。真主为你们阐明律例, 以免你们迷误。真主是全知万物

的。. 0 ( 5古兰经 64: 176)

从伊斯兰法关于继承的规定来看,其呈现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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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兰经 6是伊斯兰继承法最权威、最直接的渊源。除5古兰经 6外,伊斯兰继承法理论散见于5圣训 6及教法学家的

著述中,其内容比较庞杂、丰富,涵盖面广。本文仅引用5古兰经 6对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其余内容从略。

参见谢晖: 5法的思辩与实证 6,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20页。

本文所引用之5古兰经 6规定,均引自5古兰经 6,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一,遗产在合法分配前,任何人无权处分。1 5 2 如:

长子、次子手头均有父亲在世时几万元的财产,而幼子和四个女儿均无。父亲

去世后,长子欲据为己有,谎称没有能力拿出父亲的财产,而次子想将遗产施舍。

按伊斯兰继承法的规定,长子和次子均没有据为己有和施舍的权利,而应以继承法

规定比例分配给应继承的人,等有继承权的继承人合法继承应得继承额时,由自己

再做自由处分。

一母亲去世,留有耳环、戒指等物,子女欲将其捐给清真寺。按伊斯兰继承法

的立法精神,应该将其折合成现金分配给各继承人,任何人无权私自将其捐给清真

寺或用作他用。

第二,伊斯兰法非常重视信仰的重要性。在财产继承方面,只要继承人信仰伊斯兰教,

无论其是否与被继承人具有亲属或血缘关系,均有获得被继承人遗产的可能性。继承以亲

属血缘关系为主,但又不限于亲属。即使非亲属,但信仰相同者有获得遗产的可能。

第三,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 5古兰经 6明确规定了法定继承的继承份

额、遗产分配的顺序、继承人的资格等,从而以最高效力的形式确定了法定继承。此外,为避

免各继承人因继承问题发生不必要的纠纷,伊斯兰法强调被继承人在临死的时候秉公遗嘱,

5古兰经 6云: /你们当中,若有人在临死的时候,还有遗产,那末,应当为双亲和至亲而秉公

遗嘱。这已成你们的定制,这是敬畏者应尽的义务。既闻遗嘱之后,谁将遗嘱加以更改,谁

负更改的罪过。安拉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若恐遗嘱者偏私或枉法,而为其亲属调解,

那是毫无罪过的。安拉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0 ( 5古兰经 62: 180- 182)穆圣云: /如果穆

斯林拟将其财产作遗嘱时,不可过夜;要么其遗嘱当已写妥。0可见,伊斯兰法的继承不仅仅

局限于法定继承,而且还包括遗嘱继承。

第四,根据 5古兰经 6之规定,男女都享有一定比例的继承权。男子的继承份额多于女

子;处于同一亲等的男子得继承两倍于女子的遗产份额。 ( 5古兰经 64: 7)

第五,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为继承开始的时间,但其继承的前提必须以交付亡人所嘱的

遗赠或清偿亡人所欠的债务为前提。 5古兰经 6在第四章第 11- 12节中对各种继承人的继

承份额作了详细规制,但同时近乎一致地强调继承人继承遗产必须以交付亡人所嘱的遗赠

或清偿亡人所欠的债务为前提。

此外,遗嘱继承的执行必须以留足死者的丧葬费用和清偿死者生前所负债务为前提。被

继承人以遗嘱方式处分遗产时,所处分的遗产不得超过被继承人全部净资产额的三分之一。

被继承人不得以立遗嘱的方式把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丈夫和妻子相互间有继承权。女性亲

属和母系亲属有资格继承遗产。父母和直系尊亲有权继承遗产,不被晚辈亲属所排除。1 6 2

由上可见,伊斯兰法一改蒙昧时代男子独享继承的办法,本着公允、公正的要求规定了

女性的继承权、继承者应得的数目、父母的继承、夫妇的继承、同母弟兄姐妹的继承、亲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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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5继承法 6体现了同样的特点。5继承法 6第 2条规定: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0毫无疑问,当被继承人

死亡时,其财产依法律规定作为遗产一并转归其继承人所有。但当继承人有数人时,其中任何继承人都不可能单

独取得遗产的所有权,遗产只能为全体继承人共有。在遗产协商分割前,不能确定各继承人对遗产的份额。因此,

在遗产分割前全体继承人对遗产的共有,只能是共同共有, 任何人无权处分。参见彭万林主编: 5民法学 6,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修订版,第 261页。

杨经德: 5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6,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96页。



的继承等。其涵盖面广、内容全面、复杂。随着 5圣训 6、教法学家注释等的不断补充,最终

得以完善、自成体系。就当时社会背景来看,伊斯兰继承制度无疑比较完善和进步。首先,

其承认并重点对女性的继承权做出了规定。尽管其继承份额少于男性,但在当时社会条件

下而言,无疑是一次特别重大的进步。其次,继承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开放性。在信仰统一的

前提下,伊斯兰继承制度在继承主体上并不仅仅局限于亲属或血缘关系,而将孤儿、贫民等

弱势群体视为可继承遗产的主体,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伊斯兰继承法的包容性和主体的广

泛性,对弱势群体获得无主遗产提供了可能性。再次,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必须以其偿

还被继承人生前债务为前提,即使被继承人的遗产不足以支付其债务,继承人也必须予以偿

还。这种理念对债权人而言,为其实现债权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最后,体现遗产分配额上

的公正。尽管伊斯兰继承法规定男子的继承份额多于女子,但伊斯兰法认为,同等的权利必

然产生同等的义务,其倡导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即男性要承担比女性更多的义务,如结婚

时的财产费用、婚后整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各种应酬、赡养费等,而女性结婚时可获得数量相

当可观的聘仪,只负经营家庭、抚育子女的义务,其基本没有额外的开支。主张男性继承份

额多于女性,原因在于伊斯兰法对夫妇间的财产采取分有、分管、分用法,各不干预。即丈夫

未得妻室同意,无权动用妻室之财产。

/遗产继承是现代社会私法制度中一项为人们所熟悉的具体法律制度。从现代意义理

解,遗产继承制度是一项旨在保护财产所有人依自己的意愿合法处置其财产,或者在财产所

有人未处置其财产时法律确定一定的规则,以使死者的财产能够在相关的人之间进行合理

分配的法律制度。01 7 2继承法反映着经济发展的需求,又保障着发展的世代延续,因此继承

法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应属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伊斯兰继承制度在诸多方面

均表现出其优秀和进步之处,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伊斯兰

继承法的发展变化也在所难免。由于受不同地域本土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伊斯兰继承

制度在不同地域的本土化过程中也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在伊斯兰教和本土文化的深刻影

响下,伊斯兰继承制度在保持其基本原貌的基础上与本土文化自觉融合,从而异化为颇具本

土特色的继承制度。

二  伊斯兰继承制度的中国本土化

/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

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01 8 2伊斯兰继承制度尽管反映了当时阿拉伯社会的社会结构,包括

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但 /法是被解释而理解,被理解而适用,被适用而存在的。因

而对于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者,法是具有不同意蕴的 0。1 9 2 伊斯兰继承制度随

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合力作用下,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

就青海世居民族中的回族、撒拉族而言,尽管伊斯兰教作为回族和撒拉族的共同信仰,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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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和影响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回族、撒拉族的实际生活来看,伊斯兰继承制度在本

土化过程中,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在回族、撒拉族形成之时,其继承习惯同样不可避免地

接受和适应本土的法律文化及社会背景。于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 /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

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

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

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01102当然,伊斯兰继承制度的影响对回族、撒拉族的影响远远不

及婚姻关系。从笔者实际调查的结果来看,前述伊斯兰继承法的规定,有的已被回族、撒拉

族伊斯兰继承习惯接受,有的因与我国现行继承制度相冲突而主动或被动地被回族、撒拉族

继承习惯所抛弃。在继承领域,回族、撒拉族既无完全遵循伊斯兰继承法的规定,更游离于

国家法之外,在本土化过程中发展成一种颇具回族、撒拉族特色的继承方式,具体表现为:

第一,知识继承方面。伊斯兰教倡导尊重知识,鼓励科学研究,鼓励人们用丰富的知识

和理性去探索自然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从而实现做人的自身价值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关于伊斯兰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论断在 5古兰经 6、5圣训 6中有较多规定。 5古兰经 6

云: / ,,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主是彻知

你们的行为的。0 ( 5古兰经 658: 11) /难道说有知识的人和无知识的人相等吗? 01112 ( 5古兰

经 639: 9)穆圣说: /谁踏上求学的大道,真主已经使谁走上直达乐园的坦途了,天使们垂下

神翼,欢迎莘莘学习的人,天上的天使,陆地的生物,甚至水中的鱼类,都替学者祝祷。学者

比修士优越,犹如月亮较繁星光明一般。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们并无留下一个银圆和

金圆,他们撇下的只有学问。谁求得学问,谁已获取丰满的福分了。01122 /真理的言辞,是信

士遗失的宝物,无论在何处发现他,信士都是最有权利遮拾它的。0穆圣还说: /求知识是每

个穆斯林的天职。0 /学问虽在中国,也当去学习。0又说: /信士死后永垂不朽的善功,便是传

授知识,阐扬文化,留下优秀的子孙,遗下利人的著作,,01132

/当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成员地域流动速度加快已成为必然。那种只靠聚

居才能保持其文化特征和传承延续性的文化,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和将来社会中是难以长久

维系的。文化传承的动力,在文化自身的优越性、在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中,落后的文化被先

进文化所同化的例子并不鲜见。先进的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生

存发展都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积极开明的心态,向其他民族文化学习,吸收精华、祛

除糟粕,而自我封闭,自欺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非但不能延续本民族文化,只能加速民

族文化的毁灭。01142伊斯兰是鼓励求知与学术文化的,因为一盘散沙、愚昧无知的阿拉伯人

之所以变为一个学术发达的进步民族,无疑得益于学习知识。通过自身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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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 5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6,中华书局 2003年版,导论,第 1页。

相关的古兰经文还有: /你当奉你的养主的尊名宣读,他曾用血块造人,你当诵读,你的主是最优越的,他曾教人用

笔写字,他曾把人所不知道的教授给人。0 ( 96: 1- 5) /安拉把智慧教授他所意欲的人,获得智慧的人已获得很多的

财富了,只有那些有心眼的人才会明白。0 ( 2: 29) /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 利人航海的船舶,真主从云中降下雨

水,借它而使已死的大地复生,并在大地散布各种动物,与风向的转变,天地间受制的云, 对于能了解的人看来,此

中确有许多迹象。0 ( 2: 164 ) 5古兰经 6无不在向人昭示:若了解和探索宇宙间的奥妙, 必须娴熟各种知识。因为知

识给人以智慧与理性,使人摆脱愚昧和无知,走向文明。

[埃及 ]纳# 阿# 曼苏尔: 5圣训经 6,陈克礼译,民间刊印,第 24页。

[埃及 ]纳# 阿# 曼苏尔: 5圣训经 6,陈克礼译,民间刊印,第 29页。相关论述参见 Jeseph S chach t, Orig in ofM uham-

m adan Ju isp rud en ce, p. 179。

张成、米寿江: 5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6, 5回族研究 62007年第 1期。



的素质与信仰,工作和行为。尽管知识是一种无形资产,但在我们看来,其意义远不能用财

产来衡量。就回族、撒拉族而言,在其形成的几百年历史中, /求学是穆斯林的天职 0、/求知

从摇篮至坟墓 0、/知识是伊斯兰教的生命 0等训导已深入人心。尊重知识、重视教育使得回

族、撒拉族历经百年而不变,其不仅延续和传承了伊斯兰文化,且在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

融合中,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知识的传承,或许也就没

有回族、撒拉族的今天。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知识继承成就了回族、撒拉族的民族文化。

第二,财产继承方面。回族、撒拉族受中国传统分家文化的影响,分家与继承在家庭财产

分配上自觉不自觉地混用。分家就意味着从分家之日起,被分出去的当事人的继承权基本丧

失,取而代之的一般均为被继承人的幼子。在回族、撒拉族习惯中,除子女合家居住,由嫡长子

继承外,如果被继承人死亡,幼子自然便成为房屋等不动产的继承人。其余继承人因在分家时

已取得一定比例的财产,也自然默许幼子继承的习惯。当然,也有被继承人在死亡之前,对其

财产已做好分配,以遗嘱的形式分配自己的财产。从笔者调查结果来看,有按我国现行继承法

规定遗嘱者,1152也有以伊斯兰法规定遗嘱者。在实际生活中,后者并不多见,一般发生在具有

较强信仰者之间。 /正是因为习俗自身把约束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双重效力统一了起来,无论其

是否只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所以习俗才比道德和法律更具有威力。01162

刘某 (回族 )与刘某某 (回族 )系同胞兄弟,刘某某自幼上学,后在外地工作。

2006年 7月,刘某某以年老无依靠,需安度晚年为由,要求刘某平分祖上遗产,即

庄院一套。刘某认为,刘某某自幼上学,现存房屋全为其扩建、添付而来,且刘某某

上学期间,由其负责供养,开销不少,刘某某无权继承遗产,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当

地人对刘某某的行为也很不理解,认为刘某某于理、于据、于宗教精神均无理由要

求平分遗产。但刘某某坚决主张自己的权利,后在众乡老和宗教人士的劝说和协

调下,刘某同意将一部分遗产分给刘某某。1172

财产继承方面,回族、撒拉族留有嫡长子继承制的遗俗,这种特点在农村回族聚居区体

现得较为明显。至今我们在很多回族的族谱、家谱中仍能找到这种遗俗。另外,很多回族人

家在分立门户时,分立门户的契约文书上通常只写所分立门户人家的长子的名字,除长子以

外的子女一般都无权作为分立门户的代表参与分家析产,当然,如果没有长子,只有长女时,

长女之下的年龄最长的儿子有权作为分立门户的代表参与分家析产,只有家中没有儿子时,

女儿才有权作为分立门户的代表参与家族的分家析产。1182 出嫁女子不享有对娘家遗产的

继承权。从回族、撒拉族的传统观念来看,女子总有一天会脱离原家庭,因此认为她们为

/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 0,一旦结婚,就丧失继承娘家财产的权利,与娘家除亲情关系外,

别无财产关系。这无形中剥夺了女性的继承权。

此外,在财产继承上,由于在家未嫁女子不享有继承权,招赘女子享有继承同一亲等男

子所得二分之一遗产的权利。儿媳不享有对夫家财产的继承权。被继承人生前有尚未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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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继承法规定的遗嘱有效的前提是遗嘱必须合法,即被继承人具有遗嘱能力。我国继承法上遗嘱的形式包括公证

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参见郭明瑞、房绍坤编著: 5继承法 6,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44

页以下。

[德 ]拉德布鲁赫: 5法哲学6,王朴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0页。

此案例由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 X村知情人士讲述,笔者整理而成。

杨经德: 5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 6,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96页。



的债务,遗产的实际继承者有为被继承人偿还债务的义务。如果遗产的实际继承者为被继

承人的子、孙辈,对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清偿并不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这种习惯也贯穿着

回族伊斯兰商事习惯法父债子还的思想。1192

第三,身份与权利继承方面。身份继承是以死者生前的身份为继承对象的继承。在身

份继承中,继承人继承的是被继承人的身份权利,如官职、爵位等。在封建社会中,财产关系

依附于身份关系,财产继承也依附于身份继承,能继承被继承人身份的人当然可继承被继承

人的财产,相反,能继承被继承人财产的人不一定能继承被继承人的身份。自进入资本主义

社会后,人们之间的身份关系成为契约关系,继承法上的继承也就不再包括身份继承。1202

如上所述,除嫡长子继承制遗俗外,伊斯兰本土化的最直接表现莫过于部分回族、撒拉

族的身份继承与权利继承习惯。因为就伊斯兰教本身而言,其比较反对对人或物的崇拜。

伊斯兰教理论认为,宇宙万物均受造于真主,真主才是真正的应受崇拜者。在这种理念影响

下,基于崇拜某种人和物的身份继承理应不太可能。但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

基于宗教的身份和权利继承恰恰成为了可能。

循化羊苦浪有位阿訇 (已逝 )非常有名,是个 /老人家 0。1212 在世时,德高望

重,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等信徒都非常崇拜他。其有七样东西,非常简

单,也很普通,即梳子、坎肩、拜毡、念珠、印章、眼镜等。这些物品与阿訇本人连为

一体,代表权威,久而久之,成了阿訇的信物、化身。阿訇在晚年时,原配去世,后在

清水娶了一妻,老妻一直与阿訇共同生活。阿訇不幸去世后,理应按其遗嘱,把其

东西传给阿訇女儿的孙子。但没想到,阿訇去世后第三天上述物品不翼而飞。后

在甘肃广河县找见,当地信徒随即公布,阿訇已将所有东西传给他们,现在他们是

掌门人 (当地称掌门人 ) ,即 /老人家 0。此消息一经公布,所有信徒赶到广河。阿

訇亲属得知此事后,通过阿訇之妻帮忙,开始与甘肃方打官司,一审诉至海东中级

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这七件东西,一审判决原告胜诉,被告不服上诉。后因此

事涉及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宗教问题,由政府施压平息。1222

上述事例在信奉门宦制度的回族、撒拉族中比较常见。伊斯兰教苏非派传入中国后,其

/逐渐与儒、道思想结合,遂形成了门宦 0。 / -门宦 .一名的出现,说明中国伊斯兰教已与中

国传统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门宦制度。01232在文化与

文化的融合中最终演变成一种具有宗教世袭的身份、地位与特权的高门世家。门宦家将其

创始人和继承人分别叫道祖、老人家和太爷等,大多数门宦家的老人家由始传者的子孙世

袭,或由其信赖的高徒门第继承,别人不能继承相传。从上例来看,伴随身份和权利的转移,

财产也随之转移。当然并不是说阿訇遗留的东西有多大价值,但从其身份和权利所延续的

实际价值,非金钱所能衡量。因为谁继承了这种身份,谁就具有了这种权威。如果说回族、

撒拉族的其他习惯脱胎于伊斯兰法,那么,其身份与权利继承习惯完全来自于本土文化。本

土文化的民族化无疑在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中最具特色。

#81#

伊斯兰继承制度的本土化及其对我国继承法的启示

1192
1202
1212

1222
1232

杨经德: 5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 6,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97页。

参见郭明瑞、房绍坤编著: 5继承法 6,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44页以下。

信奉门宦制度的回族、撒拉族民众对本派创始人和继承人的尊称,有些地区也叫道祖、太爷等。

此案例由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知情人士讲述,笔者整理而成。

马通: 5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 6,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70、75页。



伊斯兰继承法的本土化其实是外来文化本土化与本土文化民族化的过程,其在本土化

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出嫁女子不享有对娘家遗产的继承权;在家未嫁女子不享有继承权;招赘女子享

有继承同一亲等男子所得二分之一遗产的权利;儿媳不享有对夫家财产的继承权。1242

第二,分家与继承混同。分家习惯与西方继承法所调整的继承行为有着不同的性质。

分家意味着,无论父母生前还是死后,亲子都可以参与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则是承受死者

的个人财产。1252 与中国其他民族一样,受中国传统分家习惯的影响,回族、撒拉族基本继受

了这一传统习惯。无论父母或儿子哪一方提出分家,一般情况下将家庭做财产合理分配后,

继承人也就自然丧失了继承权。因在分家过程中隐含了对家庭财产的继承,其完全混同了

分家与继承所带来的不同的法律后果,即分家就是继承,继承就是分家。

第三,遗产与被继承人的债权密切相关。被继承人生前有尚未还清的债务,遗产的实际继

承者有为被继承人偿还债务的义务。1262 如果遗产的实际继承者为被继承人的子、孙辈,对被

继承人生前债务的清偿并不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这种习惯也贯穿着回族伊斯兰商事习惯法

父债子还的思想。1272 / -父债子还 .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债务习惯。这个习惯表面看是违背个

人主义,实际是家产制的必要要求。传统家产制认为父亲只是家产代表人,所以, -父债 .的实

质是父亲因家庭而负债。父亲死后,儿子分家时已将家庭财产和家庭债务一并分割承受。让

分得家产的儿子承担家庭债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 -父债子还 .并非一种漠视个人

权利的习惯。01282但回族、撒拉族习惯并不这样认为,父债子还不仅是一种尽孝的表现,更是伦

理的要求,更没有时效的限制,即 /如果欠了别人的债务一定要还,即使是已经去世的父辈留下

的债务,子辈、孙辈都有义务偿还;债权人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应当酌情予以减免。01292

第四,保留传统的身份与权利继承。当然,此继承方式仅在信奉门宦制度的回族、撒拉

族中比较常见。

尽管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与国家相关法律相去甚远,但当发生继承纠纷时,诉诸国家

法律的现象也比较少见。笔者认为, /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功能就是提供一种有序的宇

宙模式,宗教通过解释未知事物从而减少了个人的恐惧与忧虑,这些解释通常假设世界上存

在着各种超自然存在物和超自然力量,人们可以求助于这些东西也可以控制这些东西,这就

为对待危机提供了一种方法,宗教的社会功能就是制裁各种行为,宗教起着社会控制的作

用,社会控制不仅依靠法律,还靠宗教的善恶观来控制社会。如果一个行为举止端正,它就

会赢得神灵的赞赏, 受到文化的承认。而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 他就会受到神灵的报

应。01302伊斯兰教提倡穆斯林群众在遵守宗教所要求的道德的同时,力争劝善戒恶,扬善弃

恶,济危扶贫,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团结和睦,克制私欲,诚实守信,人人平等。1312 其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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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俞江: 5继承领域内冲突格局的形成 ) ) ) 近代中国的分家习惯与继承法移植 6, 5中国社会科学62005年第 5期。

杨经德: 5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6,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95页。

王铭铭: 5民间权威、生活史与群体动力 ) ) ) 台湾省石啶村的信仰与人生 6, 王铭铭、王斯福主编5乡土社会的秩序、
公正与权威 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08页。

参见马伟主编: 5撒拉族风情 6,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0- 81页。



上遏制了继承纠纷的发生。因为,伊斯兰伦理不允许兄弟姐妹等各继承人间因分割遗产破

坏亲情关系。伊斯兰教理论认为,伊斯兰法是一种神法,这种神法是 /完善之法 0,对所有的

法律问题都规定了答案,并能适应一切时代和地域。 /像其他古代宗教法一样,伊斯兰法所

体现的是价值合理性而不是目的合理性。01322因此,就全民信教的回族、撒拉族而言, /伊斯

兰教及其法律所关注的核心是 -认主独一 .的虔敬,恪守教义的笃诚,弃恶从善的德行,舍利

取义的奉献,以及追求结果平等的实质正义。01332伊斯兰教的核心就是承认真主是整个宇

宙的真正主宰,并通过善行完善自己的功修。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看来,人只是真主的仆

人,人来自于真主的恩惠,必将回归于真主,善恶之裁决均来自于真主和 5古兰经 6,即只有

真主才完全具备裁判的资格。受此影响,回族、撒拉族发生继承纠纷时,提倡人们 /应努力

获取真主的恩典而不是着意追求世俗的功利,应追求的是来世的丰厚回报而不是现实的物

质享受,应寻求的是内心的充实与精神的充盈而不是外在的显耀与肉体的舒服 0。1342 可以

肯定,在伊斯兰价值观的影响下,即使发生继承纠纷,民众也不会诉诸国家法律。尽管回族、

撒拉族也深受世俗化影响,但在这类问题上,其自觉不自觉地将此种精神贯彻到生活当中,

而这样做的目的,只为了一个终极的目标 ) ) ) 取得真主的喜悦,换取来世梦寐以求的乐园。

因此,就回族、撒拉族而言,其只求精神和追求价值上的满足,将自己今世的义务看作来世换

取乐园的钥匙,从而体现一种人与真主、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并存的生活秩序。在这样一

种意境下,个体的实质正义虽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和张扬,但它对整个群体和谐、稳定发展所

做的终极关怀值得肯定和赞许。可见, /伊斯兰教具有广泛的协调功能,统摄了人们的思想

意识和社会舆论,成为秩序、良心甚至法律的象征。01352它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的平等价值观和文明展示。

三  伊斯兰继承制度对我国继承立法的启示

法律与特定的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其无疑维护了当时

特定社会的制度与价值,更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价值评价与追求。伊斯兰继承制度即如

此,它是对 /神法 0下法律对权利人继承财产的有效分配。我国 5继承法 6自 1985年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以来,已悄然走过 23个年头。纵观 5继承法 6颁布 20多

年来我国在公民继承权方面的司法实践,其无疑对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起到了积极

而有效的作用。但其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立法比较模糊,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等,尤

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并不乐观。1362 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通过对伊斯兰亲属法及其本土

化资源的搜集、整理和挖掘,或许对我国继承立法有新的启示。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和伊斯

兰法都在追求一种秩序,一种合乎天理、国法、人情的人与真主、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理性价值,其无非都在寻求一种最佳的调整手段。具体到继承制度上,伊斯兰继承制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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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 5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 6,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修订版,第 411页。

高鸿钧: 5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 6,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修订版,第 411页。

高鸿钧: 5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 6,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修订版,第 411页。

杨启辰、杨华主编: 5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现状 6,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67页。

据笔者调查,在青海世居的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中,鲜有人按我国5继承法 6等相关法律处理和分配被继承人的
遗产。当发生继承纠纷时,其主要靠民族习俗等地方性知识予以解决,而非通过5继承法 6相关规定处理。



为伊斯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法思想和价值评判无不直接影响着回族、撒拉族的继承习

惯。因此,反思其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的可能贡献,通过借鉴相关立法技术,不断完善和规

范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和我国现行继承法律制度,对实现国家法对少数民族习惯的有效整

合,构建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和谐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一,伊斯兰继承法立法技术精细,围绕亲属关系对各继承人应继承的份额作了明确规

定。包括详细规定了分配比例,囊括了血亲、姻亲、宗亲、远亲属、阴阳人、胎儿、失踪者、俘虏、

受难者、领用地等继承。 /若以伊斯兰教之继承制度与世界各国之现行继承制度比较时,无论

就其立意与精神言,亦无论就其技巧与精细论不但毫无逊色,且更觉铮铮铿铿,有声有色,详尽

周到,无所遗漏,虽似略有琐碎之嫌,但就法典而言,亦不宜病之,因其实质,亦不过将一般客观

标准,明文化而已。01372伊斯兰继承法还特别强调在处理遗产时,如有亲戚、孤儿、贫民在场,应

当以一部分遗产周济他们,足见其对待遗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而我国现行 5继承法 6仅 37

条,在立法技术上比较粗糙,缺憾较多:第一,虽规定了不同顺位的继承人有继承权,但对其应

继承的份额没有具体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如5继承法 6第 13条、第 14条对同一顺序继承

人继承遗产的份额用 /一般应当均等 0,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

用 /应当予以照顾0,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

产用 /可以多分 0,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用 /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 0,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

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用 /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0等模糊性词语,在实践中

难以操作。第二,继承主体缺乏广泛性。因为继承制度是一项旨在保护财产所有人依自己的

意愿合法处置其财产,或者在财产所有人未处置其财产时法律确定一定的规则,以使死者的财

产能够在相关的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法律制度,因此,其涉及形形色色的继承主体,而我国

继承法只简单规定了几种继承主体,缺乏包容性和开放性。如我国继承法忽视对宗教人员继

承权的保护,使诸多宗教人员的继承权难以有效保护。1382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在未来民法典

继承编中应充分考量继承主体的包容性、广泛性和开放性,充分体现继承法全面、科学保护公

民私有财产的立法目的和精神。

第二,在知识继承方面,伊斯兰法提倡尊重知识,无疑为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

机。伊斯兰教认为,唯有学人始能理解真理,辨认是非,其主张尊重学人,扫荡愚昧,鼓励求知。

还主张教育机会均等,人无分男女老幼,均有受教育之义务,受教育之权利。伊斯兰法认为,学

问不应藏诸己,应尽所知,供诸世人。为求知虽跋涉万里、负笈他乡,亦应不惜、亦应不惧。认

为教育方法与手段,应随时势之演变而不断改进。1392 传统观念上,回族、撒拉族既不重视社会

知识,也不重视宗教知识,从而导致自身的落后。因此,伊斯兰法所倡导的教育观,在某种程度

上为回族、撒拉族发展民族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回族、撒拉族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

族,以伊斯兰文化为载体,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形成了其颇具特色的继承制度。

文化是民族得以延续的最基本的载体,法律文化更是如此。 /西部大开发,必然推动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的转型。客观条件的变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对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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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道: 5伊斯兰法之研究 6,民间刊印,第 212页。

对宗教人员财产继承纠纷的相关论述,详见刘子平: 5中国僧侣财产继承研究 6,梁慧星主编: 5民商法论丛 6 (第 37

卷 ),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页以下。

马明道: 5伊斯兰法之研究 6,民间刊印,第 132页以下。



民族传统文化保存的正常途径,是对其筛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选择适当的文化发展模

式,促成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全面提升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创造全新的和谐的文

化。01402然而,我国从清代戊戌变法始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0,至五四运动有人提出 /全盘

西化 0的主张,中国几千年优秀的传统知识渐趋失色。1412 而取而代之的则是盲目的 /全盘西

化 0,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人对本土文化和知识的缺失。 /法律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作为一

个选择的规范,用它来保持法律制度与建立在其中的社会文化与基本公规的一致。01422因此,

笔者建议,应加强对传统知识的继承和保护。1432 根据我国 5继承法 6的规定,被继承人死亡

的,知识产权由法定继承人享有。需要说明的是, 5继承法6第 3条第 6项只列举了公民著作权

和专利权的继承,而并未提及对传统知识等的继承。当然,对传统知识是否具备继承的条件,

还需进一步在学理上予以探讨和研究,但无可否认,立法对传统知识和知识继承重要性的认识

不足,时间变迁凸显出立法上的滞后缺陷。

第三,伊斯兰继承法肯定了胎儿的继承权利。胎儿在分配遗产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能隔

离他人时,推迟分配遗产,直至生育,再进行分配;胎儿是一般继承人,按最大份额预留给胎儿,

生育后多余部分按比例推给其他人。因胎儿性别在继承时无法知晓,因此为慎重起见,应假设

为 /男 0而为之保留男性之应继分,应交由逝者之父、祖或兄保管。如果胎儿出生,其为女性

时,除付与女性之应继分外,其超额部分,应依应继分比例额的多少,再行分割给各法定继承

人。伊斯兰法以父逝世后 6个月以内正常出生时,才具备继承的资格,否则不具有继承权。胎

儿出生不久即告死亡的,仍应获得其应继分,不得擅自剥夺其继承权。1442 目前, 尽管许多国

家在继承法中规定了胎儿的继承权,但仅局限于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1452 现实是对胎儿继

承资格的取得、继承份额等规定都比较模糊,难以具体操作。如我国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

保护只体现在5继承法6第 28条和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3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4若

干问题的意见6。其规定: /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

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0/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

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

就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0笔者认为,其只模糊规定胎儿有继承权,但并没有就

胎儿的继承份额做出具体规定,使胎儿这一权利流于形式。且其第 6条 /无行为能力人的继承

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0之规定存有缺陷。因此,我国继承法对胎儿的保护

应借鉴伊斯兰亲属法关于胎儿继承权的部分规定,对胎儿继承份额的保管主体、继承份额等方

面予以明确和重构,以便胎儿的这一权利不被虚化。1462

第四,应继分之后的余额有特留份之功能。按伊斯兰继承法中的法定继承比例,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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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代伟: 5/巴楚民族文化圈 0的演变与现代化论纲 ) ) ) 以民族法文化的视角 6,曾宪义主编: 5法律文化研究 6 (第二

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90页。

参见费孝通: 5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6,周晓虹主编: 5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 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版,第 28页以下。

[美 ]霍贝尔: 5原始社会的法 6,严存生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5页。

传统知识涉及面很广,非笔者能在此予以穷尽,笔者认为,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保护和传承就是其典型。

马明道: 5伊斯兰法之研究 6,民间刊印,第 109页以下。

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探讨,参见费安玲: 5罗马继承法研究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89页。

笔者认为,胎儿继承份额的保管主体应尽量避免让胎儿的监护人或其他近亲属代为保管,因为监护人或胎儿的近亲

属由于身份上的特殊性以及与胎儿的血缘关系有滥用胎儿继承份额的嫌疑。因此,应将胎儿的继承份额交由相对独

立和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组织或公民代为保管,如基层组织等。



按顺序和比例分配遗产时,均有一定的余额存在,该余额虽未明确指示归谁继承,但其作用与

特留份并无二致。 /特留份制度的设立,旨在限制完全的遗嘱自由,保护近亲的继承权,衡平遗

嘱人意愿及近亲权益两方关系,以达到家庭及社会秩序的和谐。在特留份范围外之财产,为遗

嘱人得自由处分之部分,对此部分财产,遗嘱人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和情感好恶,或遗于其喜爱

之特定人,或通过遗赠方式授予慈善公益事业,谋求社会公益。01472可见,在特留份制度下,遗

嘱人的自由意愿及其近亲权益均得以保护。尽管伊斯兰法没有明确应继分之后的余额为特留

份,但依其精神,余额可依继承人身份境况推论其所属,体现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

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此也从实践上解决了遗嘱权的滥用,为寻求实现遗嘱人处分财

产的自由和家庭成员正当权益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比较公平的典范。

第五,伊斯兰继承法的立法理念有利于民族地区女性继承权的实现。从笔者调查的结果

来看,尽管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的继承权,但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少数民

族地区,源于对女性权利的漠视,其继承权受到了很大的忽视,导致女性继承权长期得不到保

障和实现,这其实是与其宗教精神相悖的。以回族、撒拉族为例,其民族法律文化尽管脱胎于

伊斯兰法,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加强,伊斯兰继承法中诸如男女继承

权平等、遗产份额以照顾弱势群体等理念却被回族、撒拉族所抛弃和遗忘。因此,笔者认为,在

民族地区,可以借助民众对宗教文化特有的亲和情结,适当挖掘宗教的优秀法律资源,对少数

民族继承习惯加以渗透、引导,或许对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继承权的实现以及我国继承法的

有效实施有所助益。就继承法而言,如果将其具体到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伊斯兰继承制

度规定的男女平等等继承理念无疑对改善民族地区女性继承权的有效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因为 /任何一种法律,倘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相信,那法律是他们的,而要

做到这一点,则不能不诉诸人们对于生活的终极目的和神圣的意识,不能不仰赖法律的仪式、

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最能够表明这一点的乃是传统 0。1482 可以肯定,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

设与其所依赖的民族信仰和习俗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若要彻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继

承权以及继承法的有效实施,其源于民族的 /传统 0绝不可小觑。

四  结  语

苏力教授指出: /只要人类生生不息,只要社会的各种其他条件还会发生变化,就将不

断地产生新的习惯,并将作为国家制定法以及其他政令运作的一个永远无法挣脱的背景性

制约因素而对制定法的效果产生各种影响。01492事实确实如此! 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铸就

了多姿多彩的法律文化和不断产生着新的习惯。从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来看,其深受两种

不同文化的影响,一是受伊斯兰法的影响,由于回族、撒拉族基本都属于全民信教的民族,因

此伊斯兰法无不体现在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中国毕竟是汉族在政治、

经济、文化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儒家文化对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

远的。这样,一方面,回族、撒拉族视伊斯兰法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为终极目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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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受西方法律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当下法律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往往形同虚设,趋于

架空;另一方面,为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以西方法律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法律,却以各种渠

道和方式渗透、引导回族、撒拉族地区的民众,使其尽可能地摆脱和抛弃宗教法的束缚,从而

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不同宗教文化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伊斯兰教而言,在调整和控制私人

事务 (诸如信仰、道德、价值观念、个人行为 )方面,它对普通回族、撒拉族民众的拘束力远远

大于国家法,原因就在于它不需要国家强制力的威慑而能实现其自身存在的意义。所以其

规范功能的实现一般没有障碍,它也能在对具体人或社会组织的规范、约束中实现对具体行

为的评价、指引、教育、预防、调整和约束等规范功能的特定内容。1502 但是,就现实而言,国

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存有某种程度的紧张与冲突,如何使这样一种与现行法律规范既冲突

又相融的文化进行有效整合,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因为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

根本目标都不应当是构建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

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 0。1512

回族、撒拉族继承习惯作为一种群体价值的体现,尽管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土壤,

但 /民事习惯,或民商事习惯调查所获得的各种资料,其本身仅仅只是国家民事立法的一种

必不可少的原材料,绝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民事立法、司法的规则和法律条文 0。1522 因此,

在我国紧锣密鼓起草民法典之际,对其挖掘、整理和研究,以客观的姿态加以甄别地扬弃,对

实现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的有效整合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Abstract]  Islam ic inherence system is an im portant part o f Islam ic law, w ith advan tages

in sub jec,t w ays of and princip le of inherence asw ell as d istr ibu tion of heritage. H 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slam ic culture and Confucian cu lture, Islam ic inherence system has been aliena-

ted in the liv ing ofH u i and Sa- la ethn ic m inorities. Localized inherence custom s ofH ui and Sa

- la ethn ic m inorit ies or ig inated in Islam ic law have changed into inherence custom sw ith d istinc-

tive ethn ic characteristics. Inherence legisla tion of Ch ina m ay learn from the reasonab le parts of

Islam ic inherence system, through updating leg islative technology, adhering to the equality and

extensiveness of inherence sub jec,t passing on trad itional know ledge and integrating custom ary law

of ethn ic m inorities w ith national law. These efforts w ill be help ful to the rule- of- law and har-

mon iousness in the regions of ethn icm inor 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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